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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息，
作为连接食用农产品生产与销售的关键
载体，承诺达标合格证是生产者对产品
质量安全的郑重承诺，也是食用农产品
进入市场销售环节的身份证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
格证管理办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
严把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关口，健全从
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链条追溯体
系，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特发出如下倡议：

严格入场管理
做市场准入的“守门员”

各农批市场、农贸市场的开办者，要
切实履行入场查验、快速检测等食品安
全管理责任，当好场内食用农产品质量
安全的“守门员”。

对进入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逐
批查验进货凭证、承诺达标合格证或其
他产品质量合格凭证。对无法提供承诺
达标合格证或其他产品质量合格凭证
的，必须开展抽样检验或快速检测，检测
合格后方可准许入场销售，坚决做到“无

证不收、合格放行”。
市场开办者应当配备食品安全总监

（农批市场）、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加大市场内销售食用农产品的
日常检查和快速检测频次，及时排查风
险隐患。发现附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
品检测不合格或虚开、代开承诺达标合
格证等情形的，应立即制止并向属地监
管部门报告。

主动索证索票
做合规经营的“践行者”

广大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含市场内
商户、商超、生鲜电商等）是连接种植养
殖单位和百姓餐桌的关键环节，要严格
落实进货查验义务，采购食用农产品时，
主动向供货方索取进货凭证、承诺达标
合格证等产品质量合格凭证，坚决做到
“无凭证不采购”。

仔细核对供货方提供的承诺达标合
格证证面信息，重点核对产品名称、数
量、产地、承诺主体、联系方式、开具时间
等内容，确保证面信息完整、真实、有效；
对照实物查验承诺达标合格证信息，做
到货证相符；严禁代开、虚开、重复使用
的承诺达标合格证。

规范出具凭证
做追溯信息的“传递者”

批发市场开办者应当向入场销售者
提供包括批发市场名称，食用农产品名
称、产地、数量、销售日期以及销售者名
称、摊位信息、联系方式等项目信息的统
一销售凭证，或者指导入场销售者自行
印制包括上述项目信息的销售凭证。

从事批发业务的食用农产品销售
者，向下游采购商销售食用农产品时，应
配合提供销售凭证、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
检验合格报告等产品质量合格凭证，确保
追溯链条贯通。鼓励销售者注册使用本
市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平台，实现承诺
达标合格证等相关凭证的在线传递。

销售者销售食用农产品时，应当在
销售场所明显位置或者带包装产品的包
装上如实标明食用农产品的名称、产地、
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名称或者姓名等信
息。鼓励在销售场所明显位置展示食用
农产品的承诺达标合格证。

倡议希望各市场开办者、广大食用农
产品销售者严格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查
验、索证索票等主体责任，从严把好入市
准入关口，凝心聚力筑牢食用农产品安全
防线，共同守护全市人民“舌尖安全”。

本报讯 据北京市市
场监管局消息，2026年
中、高考之际，考生的饮
食安全直接关系到身体
健康与备考状态。为切
实守护广大考生饮食安
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在此提醒广大食品经营
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
展“日管控、周排查、月
调度”，持续规范食品经
营行为，为广大考生营
造安全、健康、放心的饮
食环境，重点关注以下
六点：

一是严格履行进货
查验义务。食品经营单
位应当严格执行进货查
验制度，采购食品时，认
真查验供货方资质、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合
格证明等，仔细核对食
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
期等信息，坚决杜绝采
购、销售“三无”、假冒、
“山寨”食品等，从源头
保障考生饮食安全。

二是规范贮存防“脱
冷”。进入夏季，气温升
高，食品“脱冷”容易导
致腐败变质。食品经营
单位应当严格按照食品
标签标示的温度要求贮
存、运输食品，需要冷藏
冷冻的，要配备冷藏冷
冻设备并定期检查维
护，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温度稳定达标。

三是严禁向未成年
人售酒。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 品 安 全 法》相 关 规
定，酒类经营单位应当
严格执行禁止向未成年
人售酒规定，在经营场
所显著位置张贴“禁止
向未成年人售酒”的标
志，为考生营造健康的
备考环境。

四是定期理货防过期。通过设
置临期食品销售专区、定期理货等方
式加强食品保质期管理，每日对店内
食品进行全面排查，对过期、变质、包
装破损的食品，坚决下架并按规定妥
善处理。

五是规范食品制售行为。涉及
现场制售的食品经营单位，应当严格
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
通用卫生规范》，严把原材料进货查
验关、食材加工制作关、工用具清洗
消毒关、环境卫生控制关、人员健康
管理关，确保制售的食品符合食品安
全相关要求。

六是强化学校食堂安全管控。
学校食堂是考生集中就餐的重要场
所，相关经营单位要进一步压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细化食品安全风险管
控措施，加强食材采购、储存、加工、
留样等各环节管理，定期开展食品安
全自查自纠，及时排查并消除安全隐
患，为在校考生提供安全、营养、可口
的供餐服务。

中、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也
将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严厉打击
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对发现的问
题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为考生饮食安
全保驾护航。

本报讯 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息，
为持续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水平，北京
市市场监管局加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深入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
题，依法查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案
件，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现
将第二批典型案件公布如下，希望广大入
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引以为戒，切实履行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查处某外卖
餐饮店未按规定实施经营过程控制、
超过许可的类别范围经营食品案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线索对
辖区某外卖餐饮店开展检查，发现其在外
卖平台开展的餐饮服务经营范围与公示
的食品经营许可资质中载明的经营项目
不符，后厨环境卫生存在脏乱问题。经
查，当事人持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资质，
但在未取得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的情况
下，在外卖平台及线下实体门店制售冷
食类食品。同时，当事人因为后厨环境
卫生脏乱问题，已收到过朝阳区市场监管
局送达的责令整改通知书，但在责令整改
期满的情况下，后厨环境卫生脏乱问题仍
未改正。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食品安
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2026年1月5
日，针对当事人超过许可类别范围经营
食品的违法行为，因违法行为轻微、未对
消费者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等造成危害
后果，朝阳区市场监管局依据《食品经营
许可与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
款第三项的规定，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不
予处罚；针对当事人后厨环境卫生脏乱，
且责令整改期满仍未改正的违法行为，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
第十三项的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
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已整改违
法违规行为。

警示：餐饮服务经营者从事餐饮服务
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资质，许可资
质载明的事项发生变化时，餐饮服务经营
者应当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
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餐饮服
务经营者还应制定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
求，保证食品加工处理、贮存等场所环境
整洁，设置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设
施，并及时对其进行清理。

昌平区市场监管局查处某外卖
餐饮店未按规定更新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信息案

昌平区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线索对
辖区某外卖餐饮店开展检查，发现其在外
卖平台开展的餐饮服务经营项目与公示
的食品经营许可资质中载明的经营项目
不符。经查，当事人具有实体经营门店，
持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资质，已于2025
年7月进行食品经营许可资质变更，增
加了经营项目，但变更后的食品经营许
可资质信息未及时在外卖平台更新。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
2026年4月20日，昌平区市场监管局依据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的
行政处罚。当事人已整改违法违规行为。

警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
实体经营门店，依法取得并在餐饮服务经
营活动主页面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资质，食
品经营资质等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
更新。

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
查处某餐饮公司未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商业宣传案

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对丰
台区某餐饮公司开展现场检查时发现，
当事人存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记
录不全，进货时未查验并留存供货方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资质和相关证明文件，
冷冻柜食材贮存温度不符合要求，现场
经营环境与外卖平台店铺公示照片不一
致等问题。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
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
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九条第一款的规定。2026年2月26日，
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依据《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九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
一款、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的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5000
元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已整改违法违
规行为。

警示：餐饮服务单位应严格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食品安全
“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进货时
查验并留存供货方食品生产经营资质、
产品合格证明、购货凭证等，定期清洗、
校验保温设施及冷藏、冷冻设施，并按照
食品贮存条件进行储存管理，在餐饮外
卖平台公示、展示的信息必须与线下实际
经营状况一致，不得通过虚假信息欺骗误
导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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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严把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关口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公布
第二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典型案件


